
文件S/5749 

安全理事會主席關於指派安全理事會柬埔寨越南 

特派圑圑員節略 

〔原件：法文〕 

〔一 ;六四年六月A日〕 

依一九六四年六月四日安全理事會第一一二六次會議決議，主席已就依該 

會議通過之決議案〔S/5741〕第五段规定，指派由理事會選派三團員一事，與理 

事國諮商。根據諮商結果。主席已指派巴西、象牙海岸及摩洛哥執行該項任務。 

文件S/5750 

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日海地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

〔原件：法文〕 

〔一&六四年六月八日〕 

茲謹奉告閣下，自一九六三年九月起已在多明尼 同時與Mr. Juan Bosch歷次於多明尼加人民表示他 

加成立之事實之政權，已訓令其駐聯合國代表轉告海 們正當願望，欲求生活改善，政策尊嚴，以與國際和 

地共和國憲法政府，海地軍隊，已在輔助部隊支援下， 平共存準則更相調和時所採用之辦法，極爲相似。再 

進入多明尼加領土，多次從事掠奪，且多明尼加軍隊， 者，多明尼加政權此種態度及其訴諸暴力之威脅，危 

已接獲命令，如上述掠奪行爲繼續下去，則將自一九 害西半球和平，並違反聯合國憲章（第一條第一項及第 

六四年六月八日，星期一起，向邊界地區海地居民開 二條第三、第四項）及美洲國家組織憲章（第二十一、第 

始射擊。 二十二及第二十三條）中有關和平解決爭端之基本原 

本人已接獲訓令向閣下宣佈，海地政府徹底調査 貝1 J,尤其是一九四七年在里約熱內盧簽訂的美洲國家 

結果顯示，多明尼加之嚴重指控，缺乏具體證據，全 互助條約第一及第七條規定。本人職責所在，特此聲 

無依據。再者，過去一年多以來，在多明尼加前政府 明，海地政府於作爲一主權國家之不可讓渡之權利範 

不斷挑釁行動下——這些行動曾使海地共和國在安全 圉內'對此種有辱其尊嚴之指控與威脅'絕不容忍, 

理事會中對多明尼加共和國提出控訴 8 3——海地政府 它並重申其保護國土完整'保障國民生命財産之堅定 

對全部邊界地區一向嚴密監視，並禁止其國民及其境 與明白之願望。 

內之外籍居民使用通達該地區之一切道路。當今多明 如荷將此函分發安全理事會理事國，俾彼等早日 

尼加政權此項指控與威脅，顯然反映其國內政局不定， 知悉多明尼加目前政權之挑釁與好戰意圖，不勝感激。 

83同上，第十八年，一九六三年四月、五月及六月份浦編， 海地外交部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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